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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856   证券简称：东宏股份 公告编号：2017-014 

 

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框架协议的补充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

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： 

（1）本次合作框架协议为双方合作基本原则的框架性、意

向性约定，协议的具体事项付诸实施存在不确定性，在协议期限

内可能存在和发生其他不可预见或无法预期的履行风险。 

（2）就 PE-CNT 母料及相关 PE 材料的采购，由双方另行签

订关于牌号、数量、价格、付款条款等事项的销售合同，截止公

告日，材料采购事项未进行，相关细节双方正在洽谈中，框架协

议中所约定的其它各个阶段的合作需在此条件达成后，双方另行

再商议确定，能否具体实施存在不确定。 

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：框架协议的履行对公司 2017

年的营业收入、净利润等不构成影响。 

 

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

年 12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了

《关于签订框架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13）。根据上海

证券交易所事后审核要求，公司对上述公告中的相关事项补充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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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如下： 

一、合作事项的主要内容 

2017 年 11 月 5 日，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本公司”）与道达尔石化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道达

尔”）在上海以书面方式签署《合作框架协议》。《合作框架协议》

主要约定基于 PE-CNT管道技术试产并与道达尔形成 PE-CNT母料

的采购后，双方在管道产品、PE-CNT 母料等方面扩大合作的意

向及可能性。 

二、交易双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

公司将从道达尔采购 PE-CNT 母料及相关 PE 材料，并进行煤

矿用 PE-CNT 管道的工业化生产。此外公司和道达尔将在各个阶

段成就条件达成后开始商讨扩大合作的可能性：如道达尔专有的

颜色母料技术授权、道达尔专有的 CNT 混配料生产技术授权和设

立合资企业生产工厂等。就 PE-CNT 母料及相关 PE 材料的采购，

双方将另行签订关于牌号、数量、价格、付款条款等事项的销售

合同。 

三、目前的合作情况 

本协议是关于公司与道达尔在管道产品、PE-CNT 母料等方

面扩大合作的意向及可能性的框架性协议，目标是基于双方在材

料及生产应用等各方面的优势，共同开展在管道产品及 PE-CNT

母料等材料的合作。目前 PE-CNT 管道技术试产已成功，但采购

事项及量产未成就条件。 

四、框架协议中合作各个阶段的成就条件 

1、第一阶段：基于 2017 年 10 月道达尔碳纳米管技术试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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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，公司将从道达尔采购 PE-CNT 母料及相关 PE 材料，并从

2017 年 11 月开始进行煤矿用 PE-CNT 管道的工业化生产。截止

本公告日，双方另行签订关于牌号、数量、价格、付款条款的材

料采购事项正在洽谈中，未形成采购，公司正在推进中。PE-CNT

管道的工业化生产未达成条件。 

2、第二阶段：在煤矿用 PE-CNT 管道的生产及采购基础上（公

司从道达尔定期采购 PE-CNT 母料，至 2018 年 3 月时达到至少

100 吨），公司和道达尔将开始商讨扩大合作的可能性：如道达

尔专有的颜色母料技术授权，包括（1）PE 燃气管道色条标识母

料和（2）其他管道色母料。另外，双方将共同配合在国内煤矿

用管道行业建立行业标准。讨论本阶段的时间可定为 2018 年 4

月。 

3、在第二阶段开始和运行、第一阶段快速进行（公司从道

达尔定期采购 PE-CNT 母料，到 2018 年 8 月时达到至少 300 吨）

基础上，公司和道达尔将开始讨论另一个外延合作的可能性：比

如道达尔授权专有的 CNT 混配料生产技术和设立合资企业生产

工厂的可行性。讨论本阶段的时间可定为 2018 年 9 月。 

4、在 CNT 业务外，双方也期待其他管道材料如燃气管道专

用混配料以及给水管道材料的供应合作，道达尔可能向公司提供

不小于 2 万吨/年的 PE 材料。双方将另行签订关于牌号、数量、

价格、付款条款的销售合同。 

五、重大风险提示 

（一） 本次合作框架协议为双方合作基本原则的框架性、

意向性约定，协议的具体事项付诸实施存在不确定性，在协议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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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内可能存在和发生其他不可预见或无法预期的履行风险。 

（二）就 PE-CNT母料及相关 PE 材料的采购，由双方另行签

订关于牌号、数量、价格、付款条款等事项的销售合同。另外，

框架协议中所约定的各个阶段的合作需在达成成就条件后，双方

另行商议确定，能否具体实施存在不确定。 

 

公司将根据具体合作事项进展情况，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要求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12 月 1 日 
 


